榆政发〔2021〕48号

榆林子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榆林子镇撂荒地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

现将《榆林子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按要求节点上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联系人：习建辉

电  话：15109476859
榆林子镇人民政府

2021年4月8日
榆林子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甘肃省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甘农通发〔2021〕123号），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正宁县撂荒地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正农发〔2021〕59号）文件要求和全县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为有效遏制耕地撂荒，防止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充分挖掘保供潜力，加快产业振兴步伐，现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藏粮于地战略,摸清存量，遏制增量，坚持科学谋划，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确保粮食安全。

二、目标任务

各村参照全县撂荒地卫星图斑（包括但不限于该图斑），在全镇范围内以村为单位，全面排查摸清在确权承包地、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上栽植果树、挖塘养鱼、围湖造景、非法取土造成耕作层破坏等耕地“非粮化”和撂荒情况，建立耕地“非粮化”和撂荒地信息台账，因地制宜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建立撂荒地动态监测和管理长效机制，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三、重点工作

（一）全面摸排，掌握耕地性质及撂荒地底数。各村要依据文件要求开展确权承包地、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上栽植果树苗木、挖塘养鱼、围湖造景、非法取土造成耕作层破坏和撂荒情况的排查。要做到一户一户查，一块一块查，标识每一块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耕地遭到破坏及撂荒地的承包户及位置、面积、类型等信息，确保不落一户、不漏田亩。要正确识别撂荒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地，把撂荒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地的性质区别开来，不得将退耕还林还草地视为撂荒地。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对撂荒地建档立卡、上图入库，建立电子信息台帐，做到可查询、可定位。完成省、市、县、镇四级信息台帐对接。强化动态管理。加强对撂荒地利用情况的跟踪调度，利用一块，销号一块，及时更新台账信息，做到账实相符。对利用撂荒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协调解决。

（二）细化措施，分类指导推进撂荒地利用。认真分析耕地撂荒实际，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选择复耕复种的作物品种和技术模式。对川塬地，要做到应种尽种，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生产功能区，要健全完善管护机制，严禁撂荒，确保能种一季种一季、能种一年种一年。对山旱地撂荒，要根据地理条件，宜粮则粮、宜特则特，支持发展特色粮油、特色水果、中药材、优质牧草等生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季节性的撂荒地，要通过政策支持，引导农民能种尽种，确需季节性“留白”的，应种植绿肥等养地作物，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各村要逐图斑逐地块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实现路径、种植作物品种及质量要求等，有的放矢，有序推动。一是引导农民自行复耕。对于群众自行撂荒且不愿代耕代种的撂荒地，加强政策宣传，告知其权利义务，引导督促农户自行复耕。二是委托代耕代种。对因劳动力不足、举家外出等原因撂荒，但本人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保留原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当地农业基础条件、村“两委”经营管理能力等实际情况，可选择委托其它农户代耕 、集体代耕、合作代耕等撂荒地委托代耕模式，恢复生产。三是鼓励撂荒地流转复垦。对成片较大规模的撂荒地，鼓励引导撂荒农户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由新型经济组织复垦复耕，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四是依托农业项目进行复垦，县农业农村局等涉农部门，在今年规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时，优先将撂荒地复垦纳入建设内容，拓宽复垦整改路子。
（三）加强监管，依法依规保障粮食生产功能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积极稳妥推进防止耕地“非粮化”工作。对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的承包耕地，由村组集体责令承包方及时复耕，或引导流转复耕；对长期无力耕种或因举家外迁造成撂荒的农户，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和合理经济补偿基础上，引导其自愿退出承包权。对退出来的耕地，村集体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有效盘活撂荒地。把耕地撂荒与补助政策挂钩。对长期撂荒的停止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停止承包地经营者享受的各项奖励政策，待复耕复种后再重新纳入补贴范围。

四、实施步骤

1.宣传动员（3月20日—4月10日）。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研究制定整治方案，制作下发工作底图，下发指导性整改任务，召开宣传动员会议，部署安排工作，做好各项基础准备。

2.调查摸底（4月11日—4月30日）。各村按照下发的工作方案，组织人员，以村为单位，开展在确权承包地、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上栽植果树、挖塘养鱼、围湖造景、非法取土造成耕作层破坏等耕地“非粮化”和撂荒情况的排查，做到一户一户查，一块一块查，标识每一块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耕地遭到破坏及撂荒地的承包户及位置、面积、类型等信息，建立耕地“非粮化”和撂荒地信息台账。为确保调查摸底信息台账与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无缝”衔接。各村在填报附件2时，承包人、撂荒地四址信息必须与土地确权证书载明的信息相一致，以确保外业调查结束后准确上图入库。4月27日前以村单位将调查汇总情况上报镇长，4月29日前统一将调查汇总情况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3.专项整治（4月11日—5月31日）。各村在边排查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边组织因地制宜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撂荒地要优先种植粮食作物，抢抓农时复垦播种，做到应种尽种。粮食生产功能区要引导种植目标作物。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保障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省内重要粮食作物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油、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4月-5月每周星期五将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及调度表报镇上，镇上将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及调度表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4.专项督查（6月1日—7月31日）。镇上将组织督察组结合卫星图斑开展中期督查，对工作滞后、存在较大问题的村进行约谈。

5.全面整改（8月1日—9月30日）。各村结合秋冬种进行查缺补漏，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狠抓落实，确保全面完成整改任务。同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撂荒地动态监测和管理长效机制。

6.总结验收（10月1日—12月31日）。镇撂荒地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年终核查，全面验收整改工作落实情况。12月15日前，梳理总结全年整改落实情况，向县农业农村局上报总结。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全县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顺利进行，镇上成立由镇长任组长，分管副镇长、农业农村中心主任任副组长，各村支书为成员的全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督查技术指导组，对全县农村撂荒地进行全面整治。各村要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动员部署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确定专人专抓专管，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和时限要求，确保完成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保证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成效。
2.强化责任落实。各村党支部书记是农村撂荒土地专项整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直接责任，要切实将撂荒地专项整治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阶段任务要求，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确保整治工作每个阶段取得实效。督查组要采取定期检查与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村组掌握撂荒地整改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弄虚作假或不作为的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问题严重的，要移送有关部门严肃处理。把撂荒地整治与评优挂钩，纳入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探索推广扣除撂荒农户乡村治理“积分”、取消参评文明户或五好家庭资格、纳入信用体系等做法，遏制耕地撂荒。

3.加强技术指导。镇督查指导组成员要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现场督查指导，对全镇专项整治的调查摸底、复垦复耕、种植作物、复垦质量、工作进度等环节进行督查指导。

4.强化政策宣传。各村要充分利用网络、微信等媒体，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国家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让广大农民群众珍惜土地、用好耕地。整治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形成撂荒耕地治理办法，建立健全土地承包长效管理机制，不断巩固整治成果，实现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序流转，防止撂荒耕地问题反弹。

附件：1、全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2、耕地不合规利用情况统计表

3、撂荒地摸底信息统计表

4、撂荒地基本情况核查汇总表

5、2021年榆林子镇撂荒地整治措施调查表

附件1

榆林子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纬地  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副组长：高凌伟  榆林子镇政府副镇长 

        王彬彬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习建辉  榆林子镇政府干事
        魏兆瑞  中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任继龙  乐兴村党支部书记

        王培贤  文乐村村主任 

        张月平  下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徐文星  乐安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任景龙  小寺头村党支部书记

        路芳军  高龙头村党支部书记

        张亚东  习仵村党支部书记                         

        郭海敏  石家村党支部书记
        姚俊如  马家村党支部书记

        杜惠霞  任家村党支部书记

        石阳军  党家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高凌伟同志任主任，王彬彬同志任副主任，习建辉负责办理日常业务。       

附件1
榆林子镇  村耕地不合规利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村党支部书记签字：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单位：亩

	村组
	承包人
	所属类型及面积
	不合规利用主要原因及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
	粮食生产功能区
	高标准农田
	其他

耕地
	合计
	栽植苗木果树
	挖塘

养鱼
	围湖

造景
	耕层

破坏
	其它

原因

	
	
	
	
	
	
	
	
	
	
	
	

	
	
	
	
	
	
	
	
	
	
	
	

	
	
	
	
	
	
	
	
	
	
	
	

	
	
	
	
	
	
	
	
	
	
	
	


备注：此表由村党支部书记审核后签字，报镇上汇总。

附件2
榆林子镇 村撂荒地摸底信息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村党支部书记签字：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单位：亩

	乡镇
	村组
	承包人
	撂荒地序号
	撂荒地四至信息
	撂荒

时间
	所属类型及面积
	撂荒主要原因及面积

	
	
	
	
	
	
	确权承

包地
	永久基本农田
	粮食功能区
	其他
	合计
	缺水
	耕作条件差
	劳动力短缺
	工商大户流转后
	其它

原因

	
	
	
	
	
	
	
	
	
	
	
	
	
	
	
	

	
	
	
	
	
	
	
	
	
	
	
	
	
	
	
	

	
	
	
	
	
	
	
	
	
	
	
	
	
	
	
	

	
	
	
	
	
	
	
	
	
	
	
	
	
	
	
	

	
	
	
	
	
	
	
	
	
	
	
	
	
	
	
	


备注：1.撂荒地所属类型同时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要在相应的栏目分别统计。2.撂荒主要原因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填写。此表由村党支部书记审核后签字，报镇上汇总。此表一式三份，村、镇各留存一份，县农业农村局留存一份，以备国家信息平台开放时填报。

附件3
2021年榆林子镇撂荒地基本情况核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村党支部书记签字：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单位：万亩

	乡镇
	所属类型及面积
	撂荒主要原因及面积

	
	确权承

包地
	永久基本农田
	粮食功能区
	其他
	撂荒

2年以上
	合计
	缺水
	耕作条件差
	劳动力短缺
	工商大户流转后
	其它

原因

	
	
	
	
	
	
	
	
	
	
	
	

	
	
	
	
	
	
	
	
	
	
	
	

	
	
	
	
	
	
	
	
	
	
	
	

	
	
	
	
	
	
	
	
	
	
	
	

	
	
	
	
	
	
	
	
	
	
	
	


备注：此表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审核后签字，报县农业农村局汇总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附件4

2021年榆林子镇撂荒地整治措施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村党支部书记签字：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单位：万亩

	榆林子镇
	序号
	村组
	承包人
	整治途径
	种植作物

	
	
	
	
	纳入高标准农田改造
	土地流转
	购买社会化服务
	亲友代种
	自种
	村集体

收回
	合计
	小麦
	玉米
	马铃薯
	杂粮
	油料
	蔬菜
	其它

	榆林子镇
	1
	
	
	
	
	
	
	
	
	
	
	
	
	
	
	
	

	
	2
	
	
	
	
	
	
	
	
	
	
	
	
	
	
	
	

	
	3
	
	
	
	
	
	
	
	
	
	
	
	
	
	
	
	

	
	4
	
	
	
	
	
	
	
	
	
	
	
	
	
	
	
	

	合  计
	
	
	
	
	
	
	
	
	
	
	
	
	
	
	
	
	


备注：此表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审核后签字，报县农业农村局汇总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